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火災發生時之逃生狀況及方法？ 

 

一、 逃生狀況可分為 3種：逃生避難時、在室內待救時、無法期待獲救時。 

 

二、 方法如下： 

(一) 逃生避難時： 

1、不可搭乘電梯。 

2、循避難方向指標，由安全門進入安全梯逃生。 

3、濃煙中採低姿勢爬行，火場中離地面 30公分以下的地方應還有空氣存在，濃  

煙中應儘速逃生。 

4、沿牆面逃生，當走到安全門時，即可進入，而不會發生走過頭的現象。 

5、逃生過程遇到火場濃煙時，請勿強行穿越。逃生受阻請退回相對安全區，關門 

並用衣物塞緊門縫等待救援。 

6、不要牽掛本身衣著與家中財物，及早爭取避難時間，最後離開的人，應關閉大

門，避免火勢延燒，且不要上鎖，以利救災。 

 

(二)在室內待救時： 

1、用避難器具逃生。 

2、塞住門縫，防止煙流進來，可以利用膠布或沾溼毛巾、床單、衣服等，塞縫防止

煙進來。 

3、電話或手機打 119告知消防隊，你等待救助的位置。 

4、至易於獲救處待命，如靠陽臺或窗戶旁等待救援。 

5、要避免吸入濃煙。  

 

(三)無法期待獲救時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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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以床單或窗簾做成逃生繩。 

2、沿屋外排水管逃生。 

3、絕不可跳樓。 

 

 

(本資料轉載自臺北市政府消防局防災宣導網頁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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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意於網路上公布他人個資，涉嫌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 

 

一、案例說明： 

A把同事 B的個人資料（例如：姓名、職業、薪資、獎金等）上傳到社群網站、

網路論壇或 Line群組，讓 B的資料被很多人得知轉傳，B因此感到困擾。 

 

二、案例解析： 

  (一)非公務機關（指自然人、法人或其他團體）對個人資料的利用，原則上應在蒐

集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。也就是說即使蒐集個資也不能隨意使用，故意公

布他人個資於網路上的行為，已違反對個人資料的利用規範，若足以對他人產

生損害時，行為人可能面臨五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

金。 

  (二)遭到公開個資的被害人 B，即使受到非財產方面的損害，也可以請求賠償相當

之金額；要是其名譽被侵害的話，並得請求為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。若被害人

不易或不能證明其實際損害額時，並得請求法院依侵害情節，以每人每一事件

新臺幣五百元以上二萬元以下計算賠償金額。 

 

三、重要規定：  

  (一)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2條第 1款規定：「個人資料：指自然人之姓名、出生年月

日、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、護照號碼、特徵、指紋、婚姻、家庭、教育、職

業、病歷、醫療、基因、性生活、健康檢查、犯罪前科、聯絡方式、財務情

況、社會活動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。」 

  (二)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29條規定：「非公務機關違反本法規定，致個人資料遭不法

蒐集、處理、利用或其他侵害當事人權利者，負損害賠償責任。但能證明其無

故意或過失者，不在此限。依前項規定請求賠償者，適用前條第二項至第六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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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定。」 

  (三)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41 條規定：「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

利益，而違反第六條第一項、第十五條、第十六條、第十九條、第二十條第一項

規定，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二十一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，足生

損害於他人者，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。」 


